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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郑州高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

单 位 委 托 人 事 代 理 合 同 书

根据中组部、人事部关于流动人员人事关系、人事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和《河南省人事代理暂行办法》有关的规定。甲、乙双方本着自愿的原则，就委托人事代理有关事项订立合同如下：

1、 甲、乙双方基本情况

	  甲

  方


	单位全称
	郑州高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
	  电  话
	0371－67989728

	
	地    址
	高新区国槐街8号
	  邮  编
	450001

	
	其    它
	
	  网  址
	www.zzgxrc.com

	乙

方
	单位全称
	

	
	法定代表
	
	  电  话
	

	
	经办人员
	
	  邮  编
	

	
	地    址
	


二、合同期限：自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

    三、甲方责任如下：

1、甲方受乙方委托，代理下列第（      　　　　  ）项人事业务：

	编号
	    代      理     项      目
	编号
	    代     理     项     目

	1
	人事关系、人事档案代管
	7
	代理劳务人员工资发放

	2
	聘用（任）合同鉴证
	8
	为因私出国（境）提供档案材料证明

	
	
	
	

	3
	人事政策咨询
	9
	需要出具其他档案材料证明

	4
	代办户籍关系转移
	10
	档案工资调整、晋升

	5
	代办申报专技职务任职资格
	11
	毕业生见习期满转正定级

	6
	代办养老、医疗、失业等保险
	12
	中共党员组织关系接转


2、甲方施行代理项目，以国家及省人事代理的有关规定为依据。

3、甲方应努力做好人事代理的有关服务工作，并尽可能为乙方提供方便。

4、乙方委托甲方代理的人员名单见附件，甲乙双方可以根据实际变化对附件及时进行调整。

5、甲方不负责乙方除本合同规定代理项目以外的其他责任。

四、乙方的责任如下：

1、按甲方要求，及时提供与代理项目相关的材料。

 2、根据代理项目，交付甲方相关的委托代理服务费用，其中人事关系、人事档案托管费按 5元/月/人，综合管理费50元/人/年，按本合同期限计    元，在合同签订时以现金或转账支票一次性付清（甲方银行账号：工行桐支：1702121309200001454）。中间有接收人员和档案的，按照实际接收时间进行核算，其它相关代理项目费用按照40元/月/人,每月25号之前付清。人员有增减的，按照实际人数进行核算。

    3、合同期内，如代理人员工作单位变动，应及时通知甲方，并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

    4、合同期内，代理保险业务的，必须按规定及时为代理人员足额交纳养老等各项保险金。

五、甲乙双方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：

    1、合同期满需续订的，乙方应在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甲方提出并办好续订手续，到期不办作自动延期相同期限代理关系处理。

    2、合同期满如不再续订，本合同自然终止；在合同期内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，本合同可提前解除。本合同自然终止或提前解除后，代理人员必须及时到郑州高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办理有关手续。

     3、合同期内乙方应与代理人员个人依法签订劳动（聘用）合同，确立合法劳动关系。

     4、合同期内代理人员个人如擅自离开乙方并超过十五日，乙方可对其作自动离职处理。

     六、本合同如遇未尽事宜，须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修订，签订补充条款，并履行双方签约手续。

七、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、乙双方及代理人员个人各执一份，存入代理人员个人档案一份，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郑州高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 乙方（单位盖章）：

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员个人签字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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